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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09〕35号

关于评选表彰“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

“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苏州市支持工会工作优秀领导干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市工会十三大以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坚持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大力加强基层工会建设，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我市实现“两个率先”,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进一步增强基层工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基层工会组织在“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实现‘又好又快’新跨越”中的重要作用，展示市工会十三大以来我市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干部的时代风采，市总工会决定，表彰一批“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 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苏州市支持工会工作优秀领导干部”。现将评选表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及名额分配
“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100个、“ 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150名、“ 苏州市支持工会工作优秀领导干部”30名。表彰名额分配见附表。
    二、评选条件及推荐范围
   （一）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
推荐对象：1.获得各县级市、区工会、市各局、公司工会授予“先进职工之家”和“双爱双评”先进单位称号的基层工会，达到市“模范职工之家”条件的；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尤其是世界500强等跨国公司工会建设合格职工之家、私（民）营企业工会开展创建“双爱双评”先进企业、联合工会开展创建合格区域性职工之家取得显著成绩的。2003年以来获得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和历年来获得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的基层工会不参加此次评选。
    评选条件：原则上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在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的意见》（总工发[2003]18号）的基本要求和全总《企业工会工作条例》、省总《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会建设的意见》和苏州市总工会《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在新形势下开展建设职工之家活动中坚持和完善会员代表大会制度的意见》（苏工[2003]第25号）的规定，结合各地评选先进职工之家的标准进行。总体要求是：组织健全、维权到位、工作规范、作用明显、职工信赖。为保证评选质量，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推荐：
    （1）未坚持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按期换届，工会主席未按规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包括农民工）入会率未达到90%以上的；未建立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职工委员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2006年以来未开展会员评家，未填报《建家工作台账》的。
    （2）未坚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未按规定建立平等协商（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未达95％以上的。
    （3）2006年以来企业发生因工死亡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
（4）未依法足额拨缴工会经费的。
凡被推荐为“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的，须经会员（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其满意率要达80％以上。
    （二）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
    评选对象：全市各级工会组织中，从事工会工作两年以上的专兼职工会工作者。
    推荐条件：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权观；业务水平好，在工会工作岗位上能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工会业务知识，参加岗位任职资格培训合格；精神状态好，热爱工会工作，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会工作，工作实效突出；民主作风好，有一定的协调能力，能热心为广大职工服务，积极反映会员职工的意见和要求，深受会员职工的信赖和拥护；自身要求好，能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胸怀全局，受到上级工会和同级党政的认可。　
    （三）支持工会工作优秀领导干部
    推荐对象：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机关的党政领导，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经营者、私（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副处职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
推荐条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高度重视工会工作，经常听取工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切实帮助工会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在推动《劳动法》、《工会法》以及我省“一办法六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和探索、推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卓有成效，在工会组织的重大活动时积极参加。
三、评选办法和要求
推荐评选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严格掌握标准，充分发扬民主，按照规定程序，逐级推荐评选。
1.加强组织领导。评选推荐按工会组织隶属关系和市总下达名额进行。各市、区工会负责对辖区范围内评选推荐工作的组织协调、名额分配和材料申报，各局、公司工会负责对所属基层工会的名额分配和材料申报工作，市总直接管理的部省属企业、金融单位和直属单位工会由各片召集人组织协调推荐工作。市总中间层次工会和直属基层工会的先进集体和正副主席的先进个人推荐评选，采取各单位申报、市总常委会平衡的办法。
2.认真履行程序。凡被推荐为“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 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的，在征得同级党组织同意，非公企业未建党组织在征得所在地联合党组织同意后，在本单位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５天；各市、区、局、公司工会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在报市总前应履行集体讨论决定程序。
3.严格掌握标准。要坚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兼顾各行各业的原则，在推荐评选“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的总名额中，企业工会应占80%以上；在推荐评选“苏州市优秀工会工作者”的总名额中，基层工会应占70%以上；为确保推荐评选出近年来在工会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凡被推荐为“苏州市模范职工之家”的，应提供字数在2500字以内的书面事迹材料，以备宣传之用。
4.填好申报材料。各类申报登记表由市总组织部统一制定，由中间层次工会到市总组织部邮箱自行下载，报市总组织部申报登记表为16K纸、一式两份。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事迹材料于2009年8月20日前报送市总组织部，同时以WORD格式电子版报至市总组织部邮箱：szghzzb@yahoo.com.cn。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申报登记表在市总常委会研究确定后正式填报。
联系人：戈芊芊，联系电话：65245017。
附件：名额分配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0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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